
項  目

区  分

上記未処分剰余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分する。

１．家畜診療所勘定以外の勘定

項  目

区  分

２．家畜診療所勘定

項  目

区  分

家 畜 診 療 所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任 意 共 済 勘 定

合　　計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任 意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合　　計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

家 畜 診 療 所 勘 定

当　期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17,848,919

77,911,531

95,760,450

累　計

円

当　期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1,034,535,776

5,249,189,250

6,283,725,026

6,622,502,848

7,345,201,652

17,848,918

77,911,530

722,698,804

法 定 積 立 金 特 別 積 立 金
摘　　要

累　計

円

当　　期

円

－

95,760,448

累　　計

円

－

摘　　要
繰 越 剰 余 金

繰 越 不 足 金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当 期 剰 余 金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未 処 分 剰 余 金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35,697,837

155,823,061

－

191,520,898

剰　余　金　処　分　案

35,697,837

155,823,061

－

191,520,898



項  目

区  分

上記未処理不足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理する。

項  目

区  分

家 畜 診 療 所 勘 定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29,619,878

32,557,188

－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

任 意 共 済 勘 定

任 意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診 療 所 勘 定

合　　計

－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

－

当 期 不 足 金 未 処 理 不 足 金

円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繰 越 不 足 金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,937,310

円

－

2,937,310

法定積立金
による補填

特別積立金
による補填

繰越剰余金
による補填

繰越不足金

－

－

－

29,619,878

32,557,188

－

円

－

2,937,310

－

－

－

－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円

29,619,878

円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不　足　金　処　理　案


